分类：B类
 签发：胡更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林字〔2022〕80号
关于县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6号提案的
答        复
范响峰等委员：

你提出《开展“野猪泛滥”治理，有效解决群众“疾苦”》的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我县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，县域内的野生动物种群得到保护，但是也造成部分种群繁殖快的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的现象，特别是野猪的种群数量大幅度增加，导致野猪泛滥成灾，残害农作物的情况特别严重，给农民及种粮大户的稻谷、玉米等农作物造成了重大损失，个别地方还出现了野猪攻击村民的事件，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。这种现象是近年来关注的热点事件，特别是受到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关注，同时也对林业部门提出了治理野猪危害的要求，为此县林业局从2018年开始，就野猪残害农作物的治理，做了大量工作，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。根据景德镇市林业局的工作安排，由市林业局牵头，在全市成立一家护农狩猎队，专门治理野猪残害农作物的危害现象，开展野猪种群调控。

目前，有关志愿人士组建了一支民间护农狩猎队伍，已在市民政局注册备案，其狩猎活动接受市林业局的业务指导。该狩猎队已具备狩猎活动的基本条件，下步拟参加省野保协会的狩猎业务培训，其枪支弹药购置和配备已同步向市公安局申请。县林业局作为县野生动物主管部门，将积极协助市林业和市县公安、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做好狩猎活动的相关工作，按照野生动物种群分布情况和基本农田种粮分布区域，确定年度猎捕限额，依法依规核发狩猎证，按全市野猪种群调控的统一部署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野猪种群人工调控，有效降低野猪动物对农作物的残害及人身的伤害，缓解人与动物相处的冲突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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